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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15              股票简称:*ST厦工          公告编号:临 2019-097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裁定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执行申请人 

 涉案金额：11,390,653.50 元 

 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近日，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人民法院（2018）闽 0203 执恢 1171 号《执行裁定书》。现将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2016年 9月 7日，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河津市厦工

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津厦工”）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共计 1,706.16

万元，并要求杨鸿、王会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 年 9月 9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 年 10月 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6-045”号公告。 

2016年 12月 23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就公司与河津厦工合同纠纷一案

进行公开审理，并出具（2016）闽 0203民初 14793 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17 年 4 月 25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7-035”号公告。 

公司与河津厦工合同纠纷案一案（2016）闽 0203 民初 14793 号《民事判决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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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法律效力。因河津厦工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正式受理公司的上述执行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11 月 14 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临 2017-091”号公告。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在对上述案件立案执行过程中，于 2019 年 7月 17日

查封被执行人杨鸿名下两辆车辆所有权及被执行人河津厦工名下一辆车辆所有权，因车

辆未实际扣押，暂不申请处置。此外，因被执行人杨鸿、王会兰下落不明，被执行人河

津厦工已不再经营，且被执行人名下暂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经与公司确认，裁

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号为（2018）闽 0203执恢 1171号。公司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

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的限制。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基于谨慎性原则，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河津

厦工已计提坏账准备 764.59万元（未经审计）。鉴于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履行完毕，尚无

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上述诉讼案件的

进展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2019年 10 月 19日 


